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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融合社區之調適計畫 

壹、 計畫緣起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9條規定，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

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

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分融合及參與社區。 

貳、 計畫目標 

將機構內適合轉銜使用社區居住方案的個案，安排轉銜前置訓練及社區居住試住

體驗，將社區融合模式導入個案的轉銜前置訓練，以增進個案轉銜社區能力；另透

過輔導團隊會議提出由機構回歸社區式服務之具體操作模式及建議。 

參、 計畫執行期間 

自 115年 2月 1 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 

肆、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伍、 受補助單位 

本市全日型住宿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陸、 執行內容 

提供至少 1名有意願獨立生活之服務對象，自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銜接至社區式服

務，受補助單位執行之工作事項說明如下： 

一、 人力編制及專業輔導團隊籌組 

（一） 增聘 1名社會工作人員或教保員，專責辦理本計畫服務對象由機構銜

接至社區式服務之相關事宜。人員聘用資格應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

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且社會工作人員應至衛生福利部「社

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上傳該員之學歷、證書、投保證明及勞動契約。 

（二） 籌組專業輔導團隊，並於申請計畫內說明人力編制，團隊成員應含： 

1. 本計畫執行人員（含社區居住方案人員）。 

2. 申請單位主管督導（如院長、主任、社工、教保等）。 

3. 外聘督導（具社區居住方案辦理經驗或身心障礙者自機構轉銜社區

生活執行經驗者）。 

（三） 本計畫執行期間，專業輔導團隊至少每 2 個月召開本案督導會議（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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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討會)，並得邀請本局派員出席，評估服務對象能力及其銜接意

願，擬定服務對象轉銜前置訓練及社區居住試住體驗規劃，並依服務

對象實際狀況調整之；另透過該會議提出由機構回歸社區式服務之具

體操作模式及建議。輔導團隊除輔導機構協助服務對象參與選擇並評

估合適服務對象銜接使用本計畫外，亦輔導機構調整服務對象服務模

式，將社區融合模式導入其轉銜前置訓練，以增進服務對象回歸融合

社區能力。 

（四） 本計畫執行期間，申請單位應每月辦理內部督導會議，以即時因應服

務對象及專業輔導團隊建議。 

二、 居住環境之規劃：提供服務對象個別化使用的設施設備與用具（含無障礙空

間之考量）。 

三、 個別化社會支持規劃 

（一） 訂定開案、結案指標等評估辦法，進行個別服務計畫、個案紀錄、居

住服務評估、居住服務內容及紀錄 、危機事件處理流程、自我照顧能

力之協助等。 

（二） 安排轉銜前置訓練及社區居住試住體驗。考量服務對象從機構回歸社

區的適應能力，每名服務對象訓練及體驗期間至多 6個月，必要時經

評估得延長 3個月，至多延長 3次，機構並於上開期間配合保留床位。

如服務對象原接受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其補

助資格及費用不受影響，爰上開轉銜訓練及體驗期間，個案可同時領

有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及該計畫之獨立生活處遇

費，俾利服務對象及其家屬有意願嘗試由機構銜接至社區。若服務對

象正式銜接使 用社區居住後，則該服務對象停止接受日間照顧及住

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三） 針對已回歸家庭生活或自行於社區居住之服務對象，持續提供支持服

務，以扶持其維持自立生活，後續追蹤時間至少 6 個月以上。 

四、 休閒生活與社區參與：提供多元的休閒方式，協助服務對象體驗不同的休閒

娛樂經驗；並經由社區活動的參與，提供服務對象與社區居民互動的機會，

增進彼此了解。 

五、 日間服務資源連結：依照服務對象個別需求，提供生活重建、職業重建與就

業服務，可結合既有日間式服務機構或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據點（如小作所），

配合服務對象的需求，達到服務無間斷效果及培養其逐步養成獨立自主生活

的能力。 

六、 家庭支持服務：提供服務對象之家屬諮商、支持性服務及相關資源連結，希

冀鼓勵家屬共同協助服務對象踴躍嘗試新的生活方式。 

 

 

 



3 
 

柒、 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人事費：社會工作人員或教保員 1名 

（一） 社會工作員：依衛生福利部補助民間單位進用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

服務費」薪點標準支給表辦理，最低不得低於新臺幣 3 萬 8,898 元；

具碩士學歷加給 2,000元，具社工師執照加給 4,000元。 

（二） 教保員：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3 萬 7,700元。 

（三） 計畫所增聘之社會工作人員或教保員名單應報本局核備，不得重複申

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及營運管理費之服務費補助，且自參與本計

畫起，即不納入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置標準之應聘人力比計算。 

二、 專家學者出席費：每次補助新臺幣 2,500 元。 

三、 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覈實支付及核銷。 

四、 獨立生活訓練處遇費：每名服務對象每月新臺幣 1 萬元，補助 1名服務對象

為限。 

五、 服務對象使用身心障礙者社區式照顧服務之自負額：最高補助 12個月，並

應覈實支付及核銷。 

（一） 日間服務：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 3,000元。 

（二） 夜間服務：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 5,000元。 

六、 業務費：執行本計畫之相關教材、教具、器材等所需相關費用，每月最高補

助新臺幣 5,000 元。 

七、 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但每人每月補助款

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本計畫人事費補助人力，不得支領臨時酬勞費。 

八、 專業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

費）之 10％，支用項目包括電費、電話費、水費、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耗

材、事務機器租金、通訊費、網路費、運費、郵資、攝影、茶水、文具、補充

保險費、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保險費、申請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積分行

政審查費及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九、 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接受人事費補助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6,000

元；教保員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5,000 元；且不列入專案計畫管理費額

度計算。 

捌、 申請方式 

一、 申請單位備妥計畫申請書及相關文件，依應檢附文件項目規定排列裝訂 1 式 

4 份，於受理期間向本局提出申請；如申請資料不齊全者，將通知補件，倘

未於通知期限內補齊﹙正﹚者不予受理。 

二、 應備文件 

（一） 計畫申請書：內容應含申請單位基本資料、緣起及目標、計畫期程、

辦理區域、服務內容（對象、項目、流程、執行策略）、經費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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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預期效益。 

（二）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聲明切結書。 

（三） 工作人員（檢附學經歷證明）及服務對象名冊。 

（四） 法人登記證書或立案證書影本。 

（五） 捐助或組織章程影本。 

三、 受理期間：依本局網站公告受理期程為準。 

四、 審查作業 

（一） 由本局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審查會議，並依審查基準進行評審；申請單

位 3 家以下，由審查小組進行書面評審，再簽報核定。如經審查有應

修正事項，申請單位應於通知函送達 10 個工作日內，將修正計畫函送

本局覆核。 

（二） 審查基準 

1. 業務執行能力（40％）： 

（1） 計畫內容之完整性。 

（2） 服務項目之瞭解度。 

（3） 計畫執行能力（含專業人力、相關工作人力及其學經歷）。 

（4） 訂定工作執掌說明及服務管控機制。 

（5） 現有資源網絡及結合社會資源能力。 

（6） 計畫執行方式之可行性及結合社會資源能力。 

（7） 組織架構、人員素質及組成、專業訓練、督導制度。 

（8） 人事福利及考核制度。 

2. 品質（40％）： 

（1） 針對輔導改善事項是否在期限內確實改善辦理。 

（2） 提供服務使用者協助家庭生活管理、休閒規劃、社區資源使

用及社交能力訓練。 

（3） 對服務對象各項權益保障之能力。 

3. 未來發展（20％）： 

（1） 服務計畫之發展性、前瞻性及除計畫內容可提供之額外服

務。 

（2） 預期效益之可達成性。 

（三） 核定標準：審核分數總分達 80 分（含）以上，依本計畫補助項目及

基準予以全額補助。 

玖、 經費核銷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完成後，檢具下列資料，函送本局辦理核銷；支用單據

應依相關法規妥善保存。 

二、 核銷應檢附資料：核定函影本、存摺封面影本、領據、服務名冊、每月服務

紀錄、人事費印領清冊（應列明實領薪資總額、扣繳稅款及實領薪資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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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依薪資所得稅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並檢附扣繳證明）、支用單

據明細表、執行概況考核表、成果報告（含執行照片至少 6 張）等相關原始

憑證及資料。 

壹拾、 注意事項 

一、 為詳實登載社工人員年資及了解人費運用情形，受補助單位應至衛生福利

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登載進用社會工作人員薪資資料，並上傳勞動契

約、學歷、社會工作師證書、有效效期內之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專科社

會工作師證書等相關文件，始予撥款。 

二、 人事費用應覈實撥付，並應依規定投保勞保、健保及提撥勞退金。公提勞

健保費應依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公告保險費分攤金額表及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公告之保險費負擔金額表核實計算。 

三、 社會工作人員或教保員於計畫執行期間如有異動，應檢具異動名冊及相關

證明文件函報本局核備。 

壹拾壹、 監督管理原則 

一、 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其經費

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況，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

原計畫項目、執行進度、進度及計畫總經費時，應詳述理由，報本局核准

後方得辦理。 

二、 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

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三、 受補助單位提出支出憑證確有困難或不符效益等特殊情事者，得就該部分

列明原因，報經本局核定，改以其他佐證資料結報。 

四、 本局得派員不定期瞭解辦理情形並抽查受補助單位補助經費收支帳目、計

畫執行等相關資料，受補助單位應配合受訪查相關事項，並依查核建議進

行改善。 

壹拾貳、 預期效益 

一、 培養 1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對象轉銜至社區生活之技巧及經驗。 

二、 提升 1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對象之社區融合能力。 

壹拾參、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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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融合社區之調適計畫 

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細項 單價 數量 單位 經費 說明 

1 人事費 44,898 1 名 13.5個月 606,123 

(1) 補助社會工作人員或

教保員 1 名，並自參與

本計畫起，即不納入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設置標

準之應聘人力比計算。 

(2) 社會工作人員每月薪

資 38,898 元，具碩士

學歷加給 2,000 元，具

社工師執照加給4,000

元，每月至多補助

44,898元；另補助年終

獎金每人每年 1.5 個

月（依實際任用月數比

例計算）。 

(3) 教保員以 37,700 元

*13.5個月核算。 

2 
專家學者出

席費 
2,500 2 名 10 次 50,000 

補助外聘之專家學者委員

輔導機構辦理本計畫，以 2

名委員為限，每名每年至多

10 次，每次至多新臺幣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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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差旅費 790 2 名 2趟＊10 次 31,600 

外聘專家學者及承辦單位

參加出席相關會議之交通

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辦理，並應覈實支付

及核銷。 

4 
獨立生活訓

練處遇費 
10,000 1 名 12 個月 120,000 

每名服務對象每月新臺幣 1

萬元，最高 12 個月，補助 2

名服務對象。 

5 

服務對象使

用身心障礙

者社區式照

顧服務之自

負額 

8,000 1 名 12 個月 96,000 

日間服務每人每月最高新

臺幣 3,000元，夜間服務每

人每月最高新臺幣 5,000

元，最高補助 12 個月，並

應覈實支付及核銷。 

6 業務費 5,000 12 個月 60,000 

補助機構執行本計畫之相

關教材、教具、器材等所需

相關費用，補助 12 個月，

每月最高新臺幣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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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臨時酬勞費 75,264 1 年 75,264 

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

時基本工資核算，但每人每

月補助款不得超過法定基

本工資，本計畫人事費補助

人力，不得支領臨時酬勞

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

小時基本工資核算，最高補

助 384小時。 

8 
健保及提撥

勞退準備金 
6,000 1 名 12 個月 72,000 

接受專業(案)服務費補助

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

幣 6,000 元；教保員每人每

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5,000

元；且不列入專案計畫管理

費額度計算。 

9 
專業計畫管

理費 
117,098 1 式（12個月） 117,098 

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

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

管理費）之 10％，支用項目

包括電費、電話費、水費、

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耗

材、事務機器租金、通訊費、

網路費、運費、郵資、攝影、

茶水、文具、補充保險費、

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

保險費、申請社會工作師繼

續教育積分行政審查費及

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

費用。 

合 計 1,288,085  

 

  

承辦人：      股長：      社會工作督導：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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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融合區之調適計畫經費概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人事費 月 44,898 13.5 606,123 採覈實支付 

專家學者出費 人／次 2,500 20 50,000 採覈實支付 

差旅費 人／次 790 40 31,600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採覈實支付 

獨立生活訓練處遇費 人／月 10,000 12 120,000 採覈實支付 

服務對象使用身心障礙者

社區式照顧服務之自負額 
人／月 8,000 12 96,000 採覈實支付 

業務費 月 10,000 12 120,000 採覈實支付 

臨時酬勞費 年 75,264 1 75,264 
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

時基本工資辦理 

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 月 6,000 12 72,000 採覈實支付 

專業計畫管理費 年 117,098 1 117,098 採覈實支付 

合 計 1,288,085  

 


